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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31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3 月 28 日 舉 行 的  

第 八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南 區 地 區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進 展 報 告 （ 截 至 2013 年 3 月 14 日 的 情 況 ）  

 

2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進 展 報 告 及 撥 款 財 政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南 區 舉 辦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及 其 他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的

情 況 匯 報  

 

3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下 稱「 康 文 署 」）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署 方 於 2013

年 1 月 至 7 月 期 間 在 南 區 安 排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情 況 和 三 項 合 辦 申

請，以 及 於 2013 年 1 月 至 5 月 在 區 內 舉 辦 的 其 他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的 情 況 。 

 

4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及 通 過 三 項 合 辦 申 請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  

 

5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署 方 於 2013 年 1 月 至 2 月 在 南 區 公 共 圖

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的 參 加 人 數 及 南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使 用 概 況 ， 以 及 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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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13 年 5 月 至 6 月 舉 辦 的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。  

 

6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南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匯 報  

 

7. 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2013 年 1 月 至 2 月 南 區 康 體 設 施 的 使 用

情 況 、 康 文 署 承 辦 商 的 服 務 水 平 評 估 概 況 及 綠 化 工 程 、 於 南 區 進 行 的 設

施 改 善 工 程 、 康 文 署 於 2013 年 1 月 至 2 月 及 計 劃 於 2013 年 4 月 至 5 月

在 南 區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、 淺 水 灣 海 景 大 樓 招 標 工 作 的 最 新 進 展 、 淺 水 灣

海 岸 的 泳 灘 的 沙 質 問 題 及 位 於 大 潭 道 9 號 玫 瑰 園 外 的 鳯 凰 木 的 現 時 情

況 。  

 

8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
2013-2014 年 度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擬 議 撥 款 申 請  

 

9.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「 加 建 南 區 文 學 徑 地 標 工 程 」的

撥 款 申 請 （ 3,630,000 元 ）。  

 

10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文 第 9 段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2013-2014 年 度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擬 議 項 目  

 

11. 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下 列 擬 議 工 程 項 目 及 其 優 先 次

序 ：  

 

優 先 次 序  工 程 名 稱  

(a)   赤 柱 社 區 會 堂 改 善 工 程 ；  

(b)   鴨 脷 洲 洪 聖 廟 與 鴻 勝 大 廈 之 間 行 人 通 道 改 善 工

程 ；   

(c)   於 南 灣 道 （ 近 油 站 ） 美 化 工 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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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先 次 序  工 程 名 稱  

(d)   利 東 邨 道 近 漁 安 苑 行 人 路 上 蓋 工 程 ；  

(e)   利 東 邨 舊 巴 士 總 站 候 車 處 加 建 圍 板 工 程 ； 以 及  

(f)   綠 化 迴 旋 處 工 程 — 魚 市 場 道 及 田 灣 海 旁 道 迴 旋

處 。  

 

12. 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上 文 第 11 段 按 優 先 次 序 排 列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

擬 議 項 目 ， 以 及 同 意 相 關 的 工 程 代 理 人 安 排 。  

 

動 議 辯 論 ︰ 要 求 在 黃 竹 坑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（ 此 項 議 程 由 徐 遠 華 先 生 提 出 ）  

 

13. 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  

 

「 本 會 要 求 政 府 開 始 籌 備 於 新 會 商 會 陳 白 沙 紀 念 中 學 旁 的 預 留 用

地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多 功 能 社 區 綜 合 大 樓 ， 以 期 在 黃 竹 坑 臨 時 巴 士 總

站 搬 回 原 址 後 ， 盡 早 於 上 址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， 以 配 合 居 民 需 要 及 社

區 長 遠 發 展 。 」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4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5 月  


